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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关于麦科特集团纺织有限公司、深圳市绿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 

 
                                         2003 非 108  

                                           
  
致：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受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海鑫光”）的委托，指派刘维律师、陈毅敏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担任公司与深圳市绿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绿裕”）、麦科特集团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科特纺织”）本次以
资抵债暨关联交易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或“关联交易”）的专项法
律顾问，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关联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关联交易的授权与批准、关联交易的标的、关联交易
的协议及所涉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
说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 
 
1、 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之原

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及口头陈述； 
2、 保证所提供文件内容和口头陈述是完整的、真实的； 
3、 文件原件上的签字和印章均为真实、有效之签章； 
4、 提供的材料为副本的，与正本一致；提供的材料为复印件的，与原

件一致； 
5、 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之一切事实和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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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 
6、 截止到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各项文件在提供给本所审查之后均

没有发生任何修改、修订或其他变动。 
 
本所之重要说明： 
 
1、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

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且仅就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到
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未就有关会计、审计、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
项发表任何意见； 

2、 本所律师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取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和本次关联
交易所涉及的有关方面出具的意见、报告、说明、承诺书或其他文
件； 

3、 本所律师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
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料
一并报送相关部门,并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作为为本次关联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6、 本所业已取得《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签发本法律意见书的李淳
律师、娄建文律师均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  
    3、《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2 年修订本）（以下简称“ 《上市
规则》” ）； 
    4、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及其关联关系 
 
（一）交易各方 
 
1、珠海鑫光 

公司系于 1992 年 4 月 18 日经珠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44 号文
批准，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年 5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
会【证监发审字(1999)59 号】文件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70 万股，每股发行价 3.6 元，连同原公司内部职工股 3,000 万股，共计
可流通普通股（A 股）5,370 万股。1996 年 6 月 1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证发（1996）155 号上市通知书，公司可流通普通股于 1996 年 6 月 20 日在深圳



 3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截止到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380,925,448
股，其中：流通股 112,923,670 股;法人股 268,001,778 股。2002 年 4 月 17 日，
公司因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为负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被实行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 鑫光”。
2003 年 4 月 30 日，因 2000、2001、2002 年连续三年亏损，深圳证券交易决定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44000010072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公司住所为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洲路金苑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宏，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8,093 万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品、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农具、化工类的出口和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工农具、有色金属的进口（具体商品按经贸部[95]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1579 号文
经营）。有色金属的生产；销售金属材料（不含金、银），矿产品，化工原料，橡
胶制品，电子产品及通信器材，普通机械，建筑材料，矿山工程车辆，五金、交
电，粮油及制品，汽车配件；技术咨询服务”。公司现已通过 2002 年度企业年检
并正在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 

 
2、深圳绿裕 

深圳绿裕系于 1995 年 12 月 25 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绿裕现持有注册号为 440301107701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路绿保大院二楼；法定代表人翟彬；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22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汽车尾部净化器；汽车用汽化调
节器、混合器、电控系统及天然气充气设备;兴办环保新能源项目（具体项目另
报）；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经营期限自 1995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该公司现已
通过 2002 年度企业年检。 

 
    
3、麦科特纺织 

麦科特纺织系于1992年9月25日经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麦科特纺织现持有注册号为 441300200197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公司住所为惠州市麦地路 63 号（麦科特中心）；法定代表人陶玉新；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380 万元；经营范围为“销售：纺织品、服装、鞋帽、纺织原料、
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建筑材料、工程机械、五金交电”；经营期限自 2001 年
6 月 21 日至 2006 年 6 月 21 日。该公司现已通过了 2002 年度企业年检。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关联交易各方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企

业法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各方存在根
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关联交易的主体
资格。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绿裕是珠海鑫光的第一

大股东，其持有珠海鑫光 2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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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2003 年 6 月 23 日珠海鑫光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通过了同意姜雪山先生、伍克燕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推荐陶玉新
先生、徐武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其中，陶玉新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参与方麦科特纺织的法定代表人。 

基于上述行为、事实和《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麦科特
纺织拟将麦科特南京的部分股权用于抵偿深圳绿裕所欠珠海鑫光债务之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二、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授权及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如下授权及批准： 
1、 2003 年 6 月 23 日，珠海鑫光第四次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原

则同意公司与深圳绿裕及麦科特纺织签署的《偿债合同》； 
2、 2003 年 7 月 15 日，珠海鑫光第四次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同

意对公司与深圳绿裕及麦科特纺织签署的《偿债合同》的部分内容作出修
改，即麦科特纺织以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经评估后的股权用以偿还深
圳绿裕所欠公司的债务；  

3、 2003 年 6 月 25 日，深圳绿裕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同意公司所欠珠海鑫
光人民币 3294 万元的债务由麦科特纺织以其控股子公司麦科特纺织汉川
有限公司的对应的股权偿还； 

4、 2003 年 7 月 15 日，深圳绿裕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同意麦科特纺织将用
于偿还公司欠珠海鑫光债务的子公司股权，由原麦科特纺织汉川有限公司
变更为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 

5、 2003 年 6 月 25 日，麦科特纺织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同意以其控股子公
司麦科特纺织汉川有限公司相当于 3294 万元的股权替深圳绿裕偿还其所
欠的珠海鑫光 3924 万元债务； 

6、 2003 年 7 月 25 日，麦科特纺织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同意将其用于偿还
深圳绿裕所欠珠海鑫光债务的子公司股权，由原麦科特纺织汉川有限公司
变更为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授权和批准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关联交易协议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与深圳绿裕、麦科特纺织签定了《偿债合同》和《补
充合同》。 

 
（一）《偿债合同》 
2003 年 6 月 30 日，珠海鑫光、深圳绿裕和麦科特纺织签署了《偿债合同》。

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本次用于偿债的标的是麦科特纺织控股的子公司麦科特纺织
汉川有限公司相当于人民币 3294 万元的股权。该部分股权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价值为依据。麦科特纺织应将合同项下
用于抵债的股权过户到珠海鑫光名下,以抵偿深圳绿裕所欠珠海鑫光的 329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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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债务。该《偿债合同》共八条，分别就偿债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偿债
标的、偿债标的的作价、各方的保证与承诺、税金及有关费用的承担、适用法律
及争议解决、合同生效及其他等作出具体规定。  

 
（二）《补充合同》 
2003 年 7 月 15 日，珠海鑫光、深圳绿裕和麦科特纺织签署了《补充合同》。

根据该合同的约定，三方协商同意，将麦科特纺织用于偿还深圳绿裕欠珠海鑫光
债务的子公司股权，由原麦科特纺织汉川有限公司变更为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
司，原《偿债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不变。 
   
   经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 
    1、《偿债合同》和《补充合同》为关联交易各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签
署，签约各方均具备法定的合同主体资格； 
    2、关联交易各方在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依据其他法律文件所享有的
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不存在冲突； 
    3、协议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之相关
规定，未发现存在无法履行的法律障碍。 

 
四、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及其状况 
 

根据关联交易各方拟定的《偿债合同》及《补充合同》，此次关联交易的标
的为珠海鑫光对深圳绿裕享有的人民币 3294 万元的债权和用于偿还该部分债务
的麦科特纺织在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科特南京”）中的 84.05%
的股权。 

 
本所律师根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偿债合同》及《补充合同》、参与本次关联

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公司提供的各种产权权属
证明文件等文件，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进行了适当核查：  
 
（一）麦科特南京的基本情况 
 

麦科特南京系 1998 年 12 月 11 日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麦科特南京现持有注册号为 320123100151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公司注册地为南京市六合县雄州镇迎恩西村 25 号；法定代表人吴波；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涤、棉、麻纺织品（加工）；纺织原料（销
售）（不含棉花）”；营业期限自 1998 年 12 月 11 日始。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麦科特南京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有权从事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之经营行为以及中国法律、法
规许可的其他经营行为，并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未发现麦科特南京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麦科特纺织与麦科特南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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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麦科特南京的股东情况为：胡婉兰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麦科特纺织出资人民币 1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 

 
本所律师认为，麦科特纺织持有麦科特南京 95%的股权，是麦科特南京的绝

对控股公司。 
麦科特纺织向本所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对麦科特南京的 95%的股权拥有

完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该等股权上未设置质押、信托、保证等安排或
其他第三方权益。  

 
（三）麦科特南京的资产评估情况及用于偿债的股权 
 

依据根据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龙源智博评报字
（2003）第 1003 号】《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截止评估基
准日 2003 年 6 月 30 日，麦科特南京总资产账面值 3301.64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3106.43 万元，评估值 4430.65 万元，增值 1324.22 万元，增值率 42.63%；负债
账面值 578.32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511.41 万元，评估值 511.41 万元；净资产
账面值 2723.32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2595.02 万元，评估值 3919.24 万元，增值
1324.22 万元，增值率 51.03%。 

经本所律师核查，依麦科特纺织在麦科特南京中所占的股权比例，其在麦科
特南京中的股权总价款为人民币 3723.278 万元。按照珠海鑫光与深圳绿裕、麦
科特纺织签定的《偿债合同》和《补充合同》，麦科特纺织将从依据评估机构确
认的净资产价值确定的股权总价款中拿出相当于人民币 3294 万元份额的股权，
即将麦科特南京 84.05％的股权转让给珠海鑫光。 

 
五、关于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及同业竞争问题 
 

（一）关联交易的合法性 
 
本次关联交易已得到珠海鑫光董事会的批准。 
为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关联交易各方聘请了中介机构对拟用于偿债的资

产进行了评估，各方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实际用于偿债的股权比例。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龙源智博评报字（2003）第 1003 号】《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资产评
估报告书》确认的净资产价值作为偿债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经过了珠海鑫光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通过，程序合法，且在表决中关联董事按照要求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上述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合同法》、《公司法》及《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内容真实、合法、
有效；其程序也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二）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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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麦科特南京成为珠海鑫光的控股子
公司，麦科特南京与麦科特纺织及其其他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根据麦科特纺织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保证
在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现存的与珠海鑫
光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保证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
接参与任何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与麦科特纺织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麦科特纺织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有利于在关联交易后的最短

时间内消除同业竞争，保护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提示 

公司于2003年7月1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的决议以及《偿债合同》及《补充合同》的文本。有关的决议公告及
其他相关文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公告。 

 
（二）公司的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董事意见，上述意见也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依法进行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上述信息披露的安排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 
 
（三）完成本次关联交易还需履行如下手续： 
1、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批准，深圳绿裕将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回避

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 
2、 珠海鑫光和麦科特纺织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对麦科特南京股

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并完成麦科特南京公司股权的过户手续。 
  
七、关于参与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中介机构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关联交易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现持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证书
编号：Z25644000；《经营股票承销业务资格证书》，证券资格证编号：99－Z02 。 

 
2、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承担麦科特南京的资产评估，出具【龙

源智博评报字（2003）第 1003 号】《麦科特纺织南京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书》，现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
书》，证书号码：NO.0001048；注册资产评估师：肖文明，证书编号：17040074；
注册资产评估师：贺华；证书编号：17040013。 
 
本所律师对各中介机构及报告签字人的执业资格进行了适当核查验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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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担任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资产评估机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
估资格。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合法,意思表示真
实、完整；关联交易符合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
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次关联交易应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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